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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(2024)渝 05强清 95号

申请人：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。

代表人：杨景，该清算组负责人。

2024 年 9 月 25 日，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

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，向本院提请确认《重庆广华物资有限

责任公司清算报告》，并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2024年 6月 27日，本院作出（2024）渝 05

清申 105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重庆市渝中区旧城改造建

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

清算申请，并指定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组成重庆广华物资有

限责任公司清算组。

《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》载明：重庆广

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重庆市渝中区旧城改造建设开

发公司、重庆友谊建材有限公司。清算组从股东重庆市渝中

区旧城改造建设开发公司处接管到被清算人公章和财务专

用章各一枚，营业执照正副本、清税证明和渝证会所审字

[2024]第 486号审计报告各一份，未接管到重庆广华物资有

限责任公司的其他任何财产、账簿和文书等有关资料。经与

另一股东重庆友谊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敬明联系，其

表示不清楚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情况，重庆友谊建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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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没有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和财务账

册等相关财产和资料。清算组在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捍卫路 22号，未找到公司的办公地。

经清算组调查，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无银行

存款、无不动产及车辆、不欠缴社保费用、无税款债权及职

工债权，无有效的对外投资及无形资产等。

清算组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、2024 年 7 月 12 日分别在

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和《重庆法制报》发布了被清

算人强制清算公告，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上发布了被清算人强制清算的公告，通知债权人

于 2024年 9月 23日前向清算组申报债权。申报期内，清算

组收到 1名债权人的债权申报 665 000元，因该笔债权已过

诉讼时效，清算组经审核未予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

规定：“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，报股

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申请注销公

司登记。”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

座谈会纪要》第 28条规定“对于被申请人主要财产、账册、

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或者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强制清算案

件，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、董事等直接责任人员释明或采取

罚款等民事制裁措施后，仍然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，

对于尚有部分财产，且依据现有账册、重要文件等，可以进

行部分清偿的，应当参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，对现有财产进

行公平清偿后，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；对

于没有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，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

的，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”重庆广华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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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制作的《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

清算报告》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清算组未接管到

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，无

法进行清算，管理人提请本院终结强制清算符合法律规定,

本院予以准许。清算程序终结后，如果发现重庆广华物资有

限责任公司有债权人，债权人可依法向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

任公司股东主张权利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

百三十九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认可《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》；

二、终结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　长　　陈秀良

审  判  员　  王丽丹

审  判  员　  陶  蕾

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

法官助理　  向  琳

书  记  员　  谢淑霞

附件：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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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

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

贵院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作出（2024）渝 05 清申 105

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重庆市渝中区旧城改造建设开发有

限责任公司对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称被清算人）

的强制清算申请，并于 2024年 7月 5日作出（2024）渝 05

强清 95 号决定书，指定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担任重庆广华

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。

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组建了清算组团队，并在贵院的指

导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

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》及相关司法解

释的规定，积极履职，并制定本清算报告，现就清算报告报

贵院确认并批准。

一、被清算人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工商登记基本信息

企业名称：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1032029470165

法定代表人：林昌海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住所：重庆市渝中区捍卫路２２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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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日期：1996年 4月 25日

经营范围：销售金属材料（不含稀贵金属），建筑材料，

装饰材料，化工（不含化学危险品），橡塑制品（不含农

膜），五金，交电，普通机械，电工器材，汽车零部件，摩

托车及其零部件，电梯及配件，日用杂品（不含烟花爆

竹），百货（不含农膜），针纺织品，文教用品，装饰材料

的技术咨询及服务。

登记状态：存续（在营、开业、在册）

登记机关：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股权结构：

股东名称
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

持股

比例

实缴

出资

（万

元）

股权是

否出质、

查封

重庆市渝中区旧城改造建设开发公司 80 80% 0 否

重庆友谊建材有限公司 20 20% 0 否

（二）历史沿革

1.设立

1996 年 4 月 23 日，重庆市渝中区旧城改造建设开发公

司和重庆友谊建材公司发起设立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

司，并经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。企业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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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：人民币 100 万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控股)；

住所地：重庆市渝中区捍卫路２２号；法定代表人：张培贵；

经营范围:金属材料（不含稀贵金属），建筑材料，装饰材

料，化工原料，化工产品（不含化学危险品），橡塑制品，

五金，交电，普通机械，电工器材，汽车零配件，摩托车及

配件，机电产品，电梯及配件，日杂，百货，针纺织品，文

教用品，装饰材料的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。

2.注册资本

被清算人的投资人及出资情况：重庆市渝中区旧城改造

建设开发公司应缴出资人民币 80 万元，实缴出资人民币 0

元，持有股权比例为 80%；重庆友谊建材有限公司应缴出资

人民币 20 万元，实缴出资人民币 0 元，持有股权比例为

20%。

3.股东、章程、经营范围等变更情况

1998 年 6 月 10 日，被清算人向重庆市渝中区工商行政管理

局提出申请，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新国。变更后，被清

算人董事长及总经理为王新国，董事为陈克非、王继祥，监

事为唐兴明、李继荣、米林祥。

2002年 11月 12日，被清算人向重庆市渝中区工商行政

管理局提出申请，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昌海。经营范围

中的变更橡塑制品变更为橡塑制品（不含农膜），日用杂品

变更为日用杂品（不含烟花爆竹）。股东重庆友谊建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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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名为重庆友谊建材有限公司。变更后，被清算人董事长及

总经理为林昌海，董事为林昌海、陈克非、王继祥，监事为

颜德智、骆中惠、米林祥。

2016年 11月 22日，被清算人申请更换领取了组织机构

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。

2016 年 11 月 28 日，被清算人将营业期限由 1996 年 4

月 25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变更为 1996 年 4 月 25 日至

永久存续。

（三）被清算人的现状

1.运营状态。经查询，被清算人在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登记状态为存续（在营、开业、在册），但在其工

商登记地址未发现被清算人在营业。

2.员工状况。据清算组调查了解，未发现被清算人存在

在职职工。

3.社会保险参保现状。经清算组在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重庆市渝中区医疗保障局查询，被清算人

无欠缴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。

4.纳税情况。经清算组在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中区税

务局查询，被清算人不存在欠缴税款和罚款。

二、清算工作开展情况

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立即组建了专项工作小组，高效有

序地推进清算工作，已经开展的清算工作具体如下：



- 8 -

1.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申请刻制了“重庆广华物资有限

责任公司清算组”印章。

2.开展接管工作。清算组进场后，通过在重庆法制报总

第 5261 期、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被清算人

强制清算公告，告知被清算人及其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公司

管理人员等人员，要求被清算人及其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公

司管理人员向清算组移交被清算人的有关财资产和资料，并

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。截止报告之日，清算组

在被清算人股东（代管单位）重庆市渝中区旧城改造建设开

发公司处除接管到被清算人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，营业

执照正副本、清税证明和渝证会所审字[2024]第 486号审计

报告各一份外，未接管到被清算人的其他任何财产、账簿和

文书等有关资料。其中，清算组接管的 2024 年 6 月 6 日作

出的渝证会所审字[2024]第 486号审计报告中也载明：该审

计报告作出期间，经现场查看，被清算人无财务报表及相关

财务资料。清算组通过拨打电话 13883037778联系上被清算

人股东重庆友谊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敬明，其在通话

中表示对被清算人的情况不清楚，重庆友谊建材有限公司没

有被清算人的财产和财务账册等相关财产和资料。

3.清算组到被清算人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捍卫路２

２号找寻被清算人，未找到被清算人的办公地点，未发现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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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人在其注册地址办公或营业。

4.清算组通过“渝快办”向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

调取了被清算人的整套工商档案，梳理了被清算人的基本情

况及股权结构。

5.清算组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络进行检索，并在重

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、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
会查询，仅查找到被清算人存在公司解散纠纷，除此之外，

未查询到其他涉诉涉执情况。

6.清算组前往重庆市渝中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了被

清算人名下不动产登记情况，被清算人名下无任何不动产。

7.清算组前往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所查询

被清算人名下车辆情况，被清算人名下没有任何车辆登记信

息。

8.清算组前往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重

庆市渝中区医疗保障局查询被清算人社会保险、医疗保险缴

纳情况，未查询到被清算人存在欠缴社保、医保。

9.清算组根据被清算人的工商年报信息获知的银行账

号信息前往重庆银行七星岗支行查询，未查询到相关银行账

号信息。

10.清算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中区税务局查询

被清算人欠税情况并邮寄债权申报资料，税务部门向清算组

复函说明被清算人不存在欠税款及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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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清算组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、权大师、企查查

等网站查询，未查到债务人有无形资产等其他财产。被清算

人对外投资的重庆建功商贸有限公司已于 2024 年 6 月 21

日注销。

12.开展的清算组的其他日常工作。

三、通知债权人及公告情况

清算组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和 2024 年 7 月 12 日分别

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和重庆法制报总第 5261 期

上发布了被清算人强制清算公告，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在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发布了被清算人强制清算的公

告，通知债权人于 2024年 9月 23日前向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四、资产及负债情况

1.经清算组调查，未发现被清算人存在银行存款、土地、

房产、车辆、知识产权等财产。

2.被清算人对外投资的重庆建功商贸有限公司已于

2024年 6月 21日注销。

3.清算过程中，清算组收到债权人的债权申报 665000

元，但因该笔债权已过诉讼时效，清算组经审核未予确认。

4.清算过程中，清算组未收到任何被清算人的债务人的

债务清偿。

五、清算组意见

根据上述调查显示，被清算人早已停止经营，注册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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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未找寻到被清算人，清算组未能接管到被清算人的任何账

册、重要文件等资料，且被清算人无在职职工，清算组未能

与被清算人的法定代表人、财务人员等管理人员取得联系。

综上，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现无法进行清算，根据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以及《最高人民法

院<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>》二十八

条、三十六条的规定，提请贵院确认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

公司清算组拟订的《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

》，并终结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，恳

请贵院依法准许。

重庆广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9月 25日


